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

财行[2012]4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司法局：

    社区矫正是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确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制度。为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和相关法律要求，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正常开展，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在教育改造罪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现就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提出如下意见：

    一、社区矫正经费开支范围

    根据司法部、财政部修订的《司法业务费开支范围的规定》[(85)司发计字第384号]和社区矫正发展的需要，社区矫正经费开支范围包括: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指导管理费，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社区矫正设备费。

    1、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指导管理费，包括:社区矫正工作宣传经费、培训经费、表彰奖励费等。

    2、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包括: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费，社区矫正执行变更案件办理费，档案文书费，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风险评估、突发事件处置费，组织集中教育、心理矫正、社区服务等活动所发生的资料费、场地费等。

    3、社区矫正设备费，包括:社区矫正人员定位管理设备购置费，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购置费，音像设备、通讯网络设备购置费用，档案管理设备费，其它业务装备购置费用。

    二、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经费的保障

   1、各地应将社区矫正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各地应统筹社区矫正和司法行政其他基层业务经费保障，通过进一步加大对司法业务经费的投入，提高社区矫正经费保障水平。

    2、各地应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基本业务装备配备标准(试行)的通知〉》(财行[2010]294号)要求,统筹社区矫正和司法行政其他基层业务工作装备需求,优先保障社区矫正所需装备配备。

    3、各地应积极完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建立按照社区矫正人员数量核定社区矫正经费的制度。

    三、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的管理

    1、各级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社区矫正经费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制度,严格经费的审批使用手续。

    2、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严格按照预算管理规定,每年编报社区矫正经费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杜绝弄虚作假、瞒报、虚报现象;在预算执行中要坚持节俭办事的原则，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3、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私分社区矫正经费。财政部门应当加强社区矫正经费预算的追踪反馈和监督检查工作。

    4、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社区矫正正作经费保障落到实处，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

